附件

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政府“7·21”事故调查组

关于中医院住院综合楼建设项目“7·21”

一般高坠事故调查报告
2022年7月21日14时59分左右，在遂宁市船山区龙凤镇龙凤社区遂宁市船山区中医院住院综合楼建设项目建设工地发生一起一般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四川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四川省政府令第225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区政府《关于授权区应急管理局对生产安全一般事故调查的批复》（遂船府〔2019〕64号）的授权，区应急管理局牵头成立了事故调查组，依法开展该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调查组成员由区应急局、市公安局船山区分局、区总工会、区住建局、区卫健局、龙凤镇等单位组成。

事故调查组依照“四不放过”和“实事求是、依法依规”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概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
总承包单位：中九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2月25日，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所在地：绵阳高新区石桥铺绵阳高新国际创意联邦电商产业园2单元1号，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亿零叁佰万元整，法定代表人：李正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3720857352N，经营范围（建设工程施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建设工程勘察；文物保护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设计；文物保护工程设计；人防工程设计；建筑劳务分包；文物保护工程施工；文物保护工程监理；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建设工程监理；人防工程防护设备安装；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公路工程监理；公路管理与养护；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等）。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川）JZ安许证字〔2005〕000833，有效期：2020年02月19日至2023年2月19日。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151074973，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

专业分包单位：四川兴佳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11月29日，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住所：遂宁市河东新区五彩缤纷路帝一江岸190号4栋3楼11-14号，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900058219902T，法定代表人：杨勇，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公路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钢结构工程；防腐保温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输变电工程；市政工程；土石方工程；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消防技术咨询；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消防设施检测；消防安全评估等。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川）JZ安许证字〔2013〕001928，有效期：2022年5月27日至2025年5月26日。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251444536，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监理单位：四川洪远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08月5日，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住所：遂宁市小南街45号，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陆百壹拾壹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90367836502XD，法定代表人：梁志。经营范围：建设工程监理；工程造价服务等。（以上项目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E151012483-4/1，工程监理市政公用工程专业甲级；工程监理房屋建筑工程专业甲级，有效期至2025年04月03日。
（二）事故发生时间：2022年7月21日14时59分左右
（三）事故发生地点：船山区龙凤镇龙凤社区
（四）事故类别：高坠
（五）事故级别：一般
（六）事故伤亡情况：此次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详细情况见下表：
	姓名
	年龄
	性别
	民族
	籍贯
	伤亡情况
	工种

	何秀光
	71岁
	男
	汉族
	四川遂宁
	死亡
	普工


（七）事故直接经济损失：截至2022年9月15日，事故调查组参照《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等标准进行统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01万元。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2年7月21日，按照工程进度，四川兴佳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从事建筑室内消防管道的安装工作，按照职责分工何秀光负责材料的转运，即利用手推车将消防水管从底楼转移至安装地点。下午14点59分左右，何秀光打开在5层停层平台物料提升机的防护门，倒退着操纵手推车进入进出料通道，欲将手推车送至自升平台上，但其没有意识到物料提升机自升平台没有停靠在5层，在倒退行径过程中失足跌落至停于2楼的自升平台上。
（二）事故应急处置、事故上报和善后处理情况
现场工友发现何秀光坠落后立即报告现场安全员，现场安全员接到事故后立即上报项目经理，并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15点16分左右120医护人员到达现场，经医护人员抢救后诊断该人员已经死亡。安全员立即拨打110报警电话，由龙凤派出所警员现场取证勘察后通知殡仪馆。

赔偿方面按照《民法通则》等相关民事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赔偿协商，企业方与死者家属主于2022年7月26日达成书面赔偿协议，中九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赔偿死者家属101万元，目前已赔偿到位。
三、事故调查情况

调查组开展调查期间，调查人员询问了中九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安全副总经理、现场项目经理、安全员、现场监理、现场工人以及四川兴佳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调取了中九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兴佳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分包合同、安全教育培训记录、赔偿协议等事故相关安全管理资料。区应急局邀请两位专家组成专家组，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查，进行了技术原因和安全管理原因分析，形成了勘验技术分析报告。

（一）事故现场勘验情况

经勘验，事故现场位于在建项目综合楼东侧，该处安装有规格型号为SSE-160 1.6T的物料提升机，用于施工物资的转运，设备高度27m，额定起重量1.6t，出厂编号：007749，备案编号：川JB-S-1912-00600，2022年4月28日经四川鹏成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检测合格。

该物料提升机依附主体建筑安装，建筑总层数5层，卷扬机和操作棚设置在底层，在每个停层平台均设置了进出料通道，事故发生地点位于5层停层平台的进出料通道，该通道位于停层平台与物料升降机之间。在停层平台安全防护门开启后，便可进入进出料通道，该通道采用模板搭建，宽1.3m，长1.78m，两边均设置了防护网，东侧临边处处于临边悬空状况，为与自升平台搭接的工作面。西侧安全防护门为双扇平开门，高度1.8m，采用机械卡扣锁闭方式，开启方向为停层平台方向。5楼平台停靠1辆现场用于转运消防水管的推车为自制两轮手推车，宽0.5m，长3.5m，为事故死者事发时操控的手推车。事故死者从5层进出料通道口跌落至停放于2层的自升平台上，坠落高度10.6m，物料升降机自升平台宽1.75m，长3.8m，自升平台上还有另一辆自制两轮手推车装满了镀锌钢管。

在自升平台上方吊轨处设置有供操作司机实时查看的摄像头，不具备储存功能。现场勘验未见物料提升机设置通讯联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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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事故现场全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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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5层进出料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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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5层安全防护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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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涉事手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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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死者坠落点自升平台

（二）调查取证情况
1.查阅中九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与四川兴佳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三级教育培训资料时，何秀光“三级教育培训卡”中显示何秀光已经71岁，教育培训内容不足，时限不够，未组织考核。
2.查阅中九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对四川兴佳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技术交底和安全交底资料，未对物料提升机的风险进行辨识和交底，未对物料提升机的操作规程进行安全培训。

3.查阅中九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与四川兴佳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专业分包合同，双方于2021年11月10日签订专业分包合同，并按规定签订了安全生产协议。
四、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分析

何秀光自身安全意识不足，违章作业，在未经确认物料提升机自升平台是否到达5层的情况下，擅自打开楼层安全防护门，倒退操纵手推车进入进出料通道，导致高坠事故发生。

（二）间接原因分析

1.四川兴佳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建筑工地违规使用超龄人员；中九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管理失职，包容违规行为。

2.四川兴佳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

3.中九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日常安全检查、隐患整改、危险作业监督等方面浮于形式，对施工现场人员违章行为，不安全状态排查不彻底；物料提升机使用、高处作业等危险性作业安全技术交底不明。

（三）事故性质

根据事故调查组的调查，结合技术专家组对事故发生原因进行的技术分析，调查组认定中九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医院住院综合楼建设项目“7·21”高坠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责任单位处理建议

四川兴佳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建筑工地违规使用超龄人员，教育培训流于形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及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部门对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年龄管理的要求，对事故负有主要责任，建议由遂宁市船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对该公司进行行政处罚。

中九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对四川兴佳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入场施工人员审核把关不严，对分包单位日常安全检查及监管流于形式,未切实履行总承包单位安全职责，对事故负有责任。建议由遂宁市船山区应急管理局对中九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进行约谈，督促中九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开展自查自改，形成整改报告报送遂宁市船山区应急管理局。
（二）对事故责任人处理建议

四川兴佳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何秀光在作业过程中，自身安全意识不足，违章作业，在未经确认物料提升机自升平台是否到达5层的情况下，擅自打开楼层安全防护门，倒退操纵手推车进入进出料通道，导致高坠事故发生，对事故负有主要直接责任，因其在事故中已经死亡，依法不予处罚。

漆正，四川兴佳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派驻中医院住院综合楼建设项目现场负责人，男，42岁，身份证号：510902198003049159。安全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对用工管理不严不实，违规使用超龄人员，未按规定对员工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对事故负有主要管理责任。建议由遂宁市船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对该漆正进行行政处罚。
岳康，中九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派驻中医院住院综合楼建设项目安全员，男29岁，身份证号：510723199309021752。安全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安全技术交底不明,现场风险辨识不力，日常安全检查、隐患整改监督等方面浮于表面，对事故负有重要管理责任。建议遂宁市船山区应急管理局按照相关规定对岳康进行行政处理。
胡伟军，中九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派驻中医院住院综合楼建设项目项目经理，男29岁，身份证号：510723199309251750。安全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三级教育培训流于形式，用工管理松散，未能及时发现制止四川兴佳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违规使用超龄人员情况，对事故负有管理责任。建议中九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按照公司内部安全管理规定对胡伟军进行处理。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中九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一是要进一步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层层落实岗位安全生产责任；二是加强对项目监督检查，确保各项制度落实到位，确保施工现场隐患整改到位；三是加强施工作业现场风险研判，落实风险管控措施，编制安全技术措施、专项施工方案要有针对性，在施工过程中严格落实安全技术措施；四是加强作业人员的安全培训和技术交底，按规定开展公司、项目、班组三级安全培训教育，培训教育要有针对性；五是要加强劳务分包及作业人员管理，及时发现纠正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二）中九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要通过技术改造提升现场机械设备本质安全，防止违章作业行为的发生。
（三）四川兴佳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要加强一线管理人员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培训教育力度，切实提升遵章守纪意识，严格按照施工组织设计要求组织劳务人员施工，减少违反操作规程和劳动纪律问题的发生，自觉服从施工单位组织安排和监督管理。
 遂宁市船山区应急管理局                  2022年9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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